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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主工作的第二年 

第三十篇 主在山上的教訓（三） 

讀經：太六 1〜18 

壹、 關於國度子民的義行（太六 1〜18） 

一、 原則—不可將義行在人前（太六 1） 

1. 義行在本章是指二至四節的施捨，五至十五節的禱告，十六至十八節的禁食三項。 

a. 這些經節主要是暴露我們的己和肉體，比怒氣和情慾更壞。 

b. 在這十八節中，主用了三個例證―施捨、禱告和禁食―啟示出我們是如何充滿了己

和肉體。 

2. 國度子民不在肉體裡討人的喜悅，乃在靈裡討神的喜悅。 

a. 人的肉體總想在人面前行善，得人稱讚。 

b. 但國度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活在倒空謙卑的靈裡，以單一的心行事，討天

父的喜悅。 

c. 國度子民不憑著人墮落的生命，乃憑著父永遠的神聖生命來遵行國度的憲法。不是

要得人的稱讚，乃是要得神的賞賜。 

3. 在隱密中行義，學習憑父隱藏的生命而活。 

二、 關於施捨（太六 2～4） 

1. 不要在人面前吹號，得人的榮耀―肉體的誇耀。 

2. 不讓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3. 在隱密中施捨。父在隱密中察看，並要報答他們。這是他們在隱密中行義的激勵。父

的報答可能發生在今世（林後九 10〜11）或在來世作為獎賞（路十四 14）。 

三、 關於禱告（太六 5～15） 

1. 不要公開顯揚，在隱密中禱告。我們的禱告應當回到深處（進你的內屋），拋棄一切神

之外的（關上門），摸著靈裡的神（暗中的父）。 

2. 國度的子民必須有密室禱告的經歷，在隱密中接觸他們的天父，經歷對父隱密的享受，

並從祂接受隱密的回答。雅歌四章十二節：『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

井，封閉的泉。』 

3. 不可嘮嘮叨叨―我們的禱告，不該重複地說空洞，徒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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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雖然神早已知道我們的需要，但我們仍須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

告訴神。 

5. 禱告的示範（太六 9～13） 

a. 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一) 頭三項祈求含示神格的三一，『願你的名被尊為聖』主要的是與父有關，『願你的

國來臨』主要的是與子有關，『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主要的是與靈有關；這要藉

禱告在今世，逐漸得著成全，且要在要來的國度時代完全得著成全；那時神的名

要在全地極其美（詩八 1），世上的國要成為基督的國（啟十一 15），神的旨意也

要得著成就。 

(二) 國度的子民過聖別的生活，並在日常的生活彰顯祂。 

b. 願神的國來臨―帶來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十四 17）。 

c. 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把諸天的國，屬天的管治帶到地上。 

d. 願神賜給我們日用的食物。 

(一) 首先要顧到神的名、神的國和神的旨意，然後才顧到我們的需要。『日用的飲食』，

指明我們該憑信，靠父神每日的供應生活。 

(二) 但你們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就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 33）。 

e. 求父免去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欠我們債的人。這是顧到我們在神面前的失敗，

以及我們與別人的關係。 

f. 禱告求神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魔鬼―常常向主承認我們的軟弱，

我們無法在試探中站住，也無法面對那惡者，和出於他的邪惡之事。 

g. 禱告求神使我們認識神的國度，權柄和榮耀。 

6. 禱告得答應的條件―赦免別人的過犯（太六 14～15）。否則禱告就會受阻饒。 

7. 結語：  

a. 這樣緊要的禱告，必能使我們更多尋求諸天的國，就是父的心願。 

b. 這樣緊要的禱告，也供給我們的需要，使我們得著恩典的神聖供應，以履行諸天之

國一切至高且嚴格的要求。 

四、 關於禁食（太六 16～18） 

1. 禁食並不是克制吃喝，乃是因著負擔迫切為某些事禱告，以致不能吃喝。 

2. 禁食也是一種降卑自己，尋求神憐憫的表現。施捨是將我們有權擁有的給人；禁食是

將我們有權享受的捨棄。 

3. 『要梳頭洗臉』也就是要『故意』叫別人看不出來；每一個真實認識神的人，都是故

意的隱藏屬靈的長處。 

4. 我們若尋求在隱密處為神而作，一定受祂的注意與賞賜。神就會把祂豐盛的恩典傾倒

在我們身上。 


